《北仑区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订背景

根据《浙江省定价目录》规定，公益性公墓和乡村公益性墓地属于政府定价管理，2025年宁波市发改委会同宁波市民政局出台了《宁波市发改委宁波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殡葬领域部分服务收费项目的通知》（甬发改价格〔2025〕79号），对执行政府定价的公墓收费做出了新的规定，区发改局会同区民政局根据上述规定以及《浙江省公墓管理办法》和《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墓价格管理的通知》（浙价费〔2017〕6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经研究，拟定了我区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

二、制订依据

（一）《浙江省定价目录》；

（二）《浙江省公墓管理办法》；

（三）《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墓价格管理的通知》（浙价费〔2017〕60号）；

（四）《宁波市发改委宁波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殡葬领域部分服务收费项目的通知》（甬发改价格〔2025〕79号）。

三、主要内容

公益性公墓墓穴使用费

墓穴使用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公墓（双穴）基准价27800元/座，公墓（单穴）基准价19800元/座。墓穴使用费可在基准价基础上最高上浮20%，下浮不限。

公墓单位应根据不同墓种实际运营成本等情况，按照非营利原则，在规定的基准价格及浮动幅度内合理确定墓穴使用费标准，经所属街道办事处同意，报区民政局建设经营合规性审查和区发改局收费标准合理性审核后实施。

以上标准包含一个使用周期内的预留维护经费，使用周期年限等按《浙江省公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对个别公益性公墓，确因墓区设施配套费用等建设成本过高，其墓穴使用费可采取单独核定方式，另行批复。 

（二）公益性公墓基本服务收费和延伸服务收费

1、基本服务收费包括进（退）穴费、刻墓碑服务（墓碑刻字）费、相框（瓷像制作）费3项，具体项目说明及收费标准见附件。基本服务收费实行最高限价管理，公墓单位可根据运营成本等因素确定下浮幅度，幅度不限。

2、公墓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延伸服务，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可协议约定。具体延伸服务收费项目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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